
货运委托书

业务编号：
Shipper/托运人(委托人对 Shipper 的准确、真实性负

责)
预订出运期

指定船公司(如有)
船东协议号(如有)

本委托所产生的相关单据应交付委托人。如涉及

提单等运输单据的交付，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，

受托人应交付委托人。

Consignee/收货人

贸易方式： 提单/运单要求（择一，打√）
Notify Party(委托人保证 Notify Party能有效通知) M B/L/提单/运单

H B/L/提单/分运单

Telex/电放

Seaway Bill/海运单

FCR/货代收据

装货港 中转港(如有) 卸货港 最终目的地（如有）

货物规格、品名和型号 唛头/编号 集装箱数量或包装数量 包装方式 毛重 体积

委托项目（如无选择，则按实际办理业务结算）

订舱 报关 其它

拖箱 报检

装箱 拆箱

运输方式 CY/CY CFS/CFS CFS/CY CY/DOOR DOOR/DOOR（择一打√）其它：

特殊要求

可否转船 冷箱设定温度(℃)
可否分批 危险品代码/IMDG CODE

是否自备箱 其它特殊箱型

运费
预付/到付. USD 港杂费/包

干费等

CNY

如无选择，参提单显示 如无约定，按最终实际产生金额

管辖条款：

1、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如发生争议，应协

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同意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

员会/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分会（中心）

进行仲裁。

2、本委托书未尽事宜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

会《货运代理协议示范条款》为准。

委托单位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 传真：
E-mail:

委托单位（公章或订舱章）

业务员：（签字）

日期：年 月 日

特约事项：

本委托书经受托方承诺/履行，为双

方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关系证明。有

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适用中国《合同

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。


